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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釋出獄受刑人統計分析 

假釋係指受徒刑執行之人，於刑期尚未屆滿前，因具備一定法定要件且

有悛悔實據，而獲准附條件提早釋放；惟若在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判決確定

或違反保護管束應遵守事項情節重大，則撤銷其假釋。假釋相關法規因應社

會變遷做了多次修正，近期為大法官第 796號解釋意旨及刑法第 78條，增

訂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受緩刑或六月以下有期徒刑宣告者，撤銷假釋之裁

量權。為了解假釋出獄受刑人之概況，爰就近 10年（102年至 111年，以

下同）相關資料進行分析。 

一、 近 10年假釋出獄受刑人計 10萬 8,734人，占實際出獄受刑人之 31.6%，

除 107 年及 111 年外，各年占比均在三成以上；女性假釋出獄受刑人

占實際出獄受刑人之比率為 35.6%，高於男性之 31.2%。 

近 10 年實際出獄受刑人 34 萬 4,418 人，其中假釋出獄者 10 萬

8,734人，占 31.6%，除 107年及 111年外，各年占比均在三成以上，

111年 28.6%為近 10年次低。（詳圖 1、表 1） 

假釋出獄受刑人中，男性 9萬 7,346人(占 89.5%)，女性 1萬 1,388

人(占 10.5%)；假釋出獄占實際出獄受刑人比率，男性為 31.2%，女性

為 35.6%，女性受刑人假釋出獄比率高於男性。（詳表 1） 

圖 1 實際出獄受刑人人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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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實際出獄受刑人人數－按性別分 

102年至 111年 

 

二、 近 10年假釋出獄受刑人，以 30歲以上至 40歲未滿(占 31.7%)及 40歲

以上至 50 歲未滿(占 30.4%)之中壯年居多；惟 50 歲以上者占比呈上

升，110年起超越 30歲以上至 40歲未滿者，排名第二。 

近 10 年假釋出獄受刑人以 30 歲以上至 40 歲未滿者 3 萬 4,481

人(占 31.7%)及 40 歲以上至 50 歲未滿者 3 萬 3,085 人(占 30.4%)居

多。（詳圖 2） 

圖 2 假釋出獄受刑人人數及年齡結構 

102年至 111年 

(總計 10萬 8,734人) 

 

分析各年齡層變化，30歲以上至 40歲未滿者，由 102年占 40.6%

排名第一，降至 111 年 24.4%排名第三；40歲以上至 50歲未滿者，

由 26.4%升至 32.3%，自 107年起超過 30歲以上至 40歲未滿者，升

至第一位；50歲以上者占比呈上升，110年起超越 30歲以上至 40歲

未滿者排名第二；30歲未滿者各年介於 16%至 19%之間。（詳圖 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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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 假釋出獄受刑人年齡結構 

 

三、 近 10年假釋出獄受刑人主要罪名以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占四成五最

多，竊盜罪及詐欺罪分居二、三位，占比均不及一成，惟詐欺罪於 108

年超越竊盜罪居第二位，且 110年起占比超過一成。 

近 10年假釋出獄受刑人以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4萬 8,673人(占

44.8%)最多，其次依序為竊盜罪 8,731人(占 8.0%)，詐欺罪 8,456人(占

7.8%)，搶奪強盜及海盜罪 6,719人(占 6.2%)，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

條例 6,038人(占 5.6%)，公共危險罪 5,451人(占 5.0%)。（詳表 2） 

觀察主要罪名結構變化，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各年占比均超過

四成；竊盜罪從 102年 9.8%最高，降至 111年 5.3%；詐欺罪由 4.4%

逐年升至 16.1%，10年間上升 11.7個百分點，並自 108年超越竊盜罪

居第二；酒駕 105年至 110年間約占 3.5%，111年則僅占 0.9%，主因

111 年起政府為嚴懲酒駕，對於戒除酒癮處遇成效不佳、缺乏悛悔實

據者，依法嚴審不予假釋，致酒駕假釋出獄受刑人明顯減少。（詳表 2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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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假釋出獄受刑人人數－按罪名別分 

 

四、 近 10年假釋出獄受刑人應執行刑，以有期徒刑三年未滿者占四成最多，

三年以上至五年未滿者占二成三次之。 

近 10年假釋出獄受刑人應執行刑，以有期徒刑三年未滿1者 4萬

3,017 人(占 39.6%)最多，三年以上至五年未滿者 2 萬 5,484 人(占

23.4%)次之。依性別分析，兩性應執行刑刑名分布差異不大，皆以有

期徒刑三年未滿者占比最高(男性 39.1%、女性 43.6%)，惟女性占比高

於男性；三年以上至五年未滿者次之(男性 23.4%、女性 23.7%)，兩性

占比相當。(詳表 3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依據刑法第 77條第 2項第 1款規定，有期徒刑執行未滿六個月者不適用假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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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假釋出獄受刑人人數－按應執行刑刑名分 

 
 

五、 近 10 年有期徒刑假釋出獄受刑人 10 萬 8,077 人，平均在監執行率

74.2%；主要罪名中，竊盜罪、公共危險罪、搶奪強盜及海盜罪之平均

在監執行率(79.3%、79.0%、75.7%)高於整體。 

近 10年有期徒刑假釋出獄受刑人 10萬 8,077人，平均在監執行

率 74.2%。依主要罪名觀察，竊盜罪、公共危險罪、搶奪強盜及海盜

罪之平均在監執行率(79.3%、79.0%、75.7%)均高於整體(74.2%)；違

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、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、詐欺罪(73.4%、

73.4%、74.1%)則均低於整體。(詳表 4) 

表 4 有期徒刑假釋出獄受刑人人數及平均在監執行率 

102年至 111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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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近 10 年無期徒刑假釋出獄受刑人 657 人，平均在監執行時間為 17.9

年，主要罪名中以恐嚇及擄人勒贖罪 19.5年最長，違反毒品危害防制

條例 17.2年最短。 

近 10 年無期徒刑假釋出獄受刑人計 657 人，以違反毒品危害防

制條例 255人(占 38.8%)最多，殺人罪 222人(占 33.8%)次之。平均在

監執行時間為 17.9年，主要罪名中，以恐嚇及擄人勒贖罪平均在監執

行 19.5 年最長，懲治盜匪條例、搶奪強盜及海盜罪 19.0 年次之；違

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17.2年最短。(詳圖 4、圖 5) 

圖 4 無期徒刑假釋出獄受刑人罪名結構 

102年至 111年 

(總計 657人) 

 

圖 5 無期徒刑假釋出獄受刑人人數及平均在監執行時間 

102年至 111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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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 近 10年撤銷假釋人數計 1萬 8,407人，撤銷假釋原因為假釋中故意更

犯罪判決確定者占五成七，110年起降至三成四以下，主因大法官第 796

號解釋及刑法第 78條修正之影響。 

近 10 年假釋出獄受刑人被撤銷假釋人數計 1 萬 8,407 人，其中

因假釋中故意更犯罪判決確定被撤銷假釋者 1 萬 570 人(占 57.4%)，

違反保護管束應遵守事項情節重大者 7,837人(占 42.6%)。(詳圖 6) 

進一步分析撤銷假釋原因之結構變化，102年至 108年假釋中故

意更犯罪者占比皆在五成八以上，109年為 54.4%，110年起占比降至

三成四以下，主因 109年 11月 6日大法官第 796號解釋「假釋中因

故意更犯罪，受緩刑或六月以下有期徒刑宣告者，應依本解釋意旨，

個案審酌是否撤銷其假釋」及 111 年刑法第 78 條修正有關假釋中更

犯罪者撤銷假釋相關規定，增訂撤銷假釋之裁量權，致假釋中故意更

犯罪占比大幅降低。(詳圖 7) 

圖 6 撤銷假釋人數及撤銷假釋原因結構 

102年至 111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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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7 撤銷假釋人數－按撤銷假釋原因分 

 

八、 近 10年因假釋中故意更犯罪判決確定而遭撤銷假釋之 1萬 570人中，

原犯罪名及更犯罪名均以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最多，分別占 53.4%、

61.4%；原犯罪名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、公共危險罪及竊盜罪者，

以更犯同罪較多，分別為 80.0%、63.6%及 42.0%。 

近 10 年因假釋中故意更犯罪判決確定而遭撤銷假釋之 1 萬 570

人中，原犯罪名以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5,647人(占 53.4%)最多，竊

盜罪 1,530人(占 14.5%)次之，搶奪強盜及海盜罪 1,141人(占 10.8%)

再次之；假釋中更犯罪之罪名以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6,493 人(占

61.4%)最多，公共危險罪 1,610人(占 15.2%)居次，竊盜罪 1,197人(占

11.3%)居第三。(詳表 5) 

就原犯罪名及更犯罪名交叉分析，原犯罪名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

條例、公共危險罪及竊盜罪者，皆以更犯同罪較多，占比分別為 80.0%、

63.6%及 42.0%；而原犯罪名為竊盜罪、搶奪強盜及海盜罪、違反槍砲

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者，更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占比皆高於四成。(詳

表 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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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 假釋中故意更犯罪撤銷假釋人數－按原犯罪名及更犯罪名分 

102年至 111年 

 
  

結

構

比

(%)

10,570 100.0   6,493   1,610   1,197   262      186      

毒 品 危 害

防 制 條 例
5,647   53.4     4,516   575      231      61        65        

竊 盜 罪 1,530   14.5     641      154      643      21        5          

搶 奪 強 盜

及 海 盜 罪
1,141   10.8     510      189      190      41        24        

槍 砲 彈 藥 刀

械 管 制 條 例
601      5.7       346      87        18        15        49        

公 共 危 險 罪 330      3.1       66        210      25        3          -           

100.0   61.4     15.2     11.3     2.5       1.8       

毒 品 危 害

防 制 條 例
100.0   80.0     10.2     4.1       1.1       1.2       

竊 盜 罪 100.0   41.9     10.1     42.0     1.4       0.3       

搶 奪 強 盜

及 海 盜 罪
100.0   44.7     16.6     16.7     3.6       2.1       

槍 砲 彈 藥 刀

械 管 制 條 例
100.0   57.6     14.5     3.0       2.5       8.2       

公 共 危 險 罪 100.0   20.0     63.6     7.6       0.9       -          

原 犯 罪 名

比率（%）

說明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含87年5月20日修正施行前之肅清煙毒條例及麻醉藥品管理條例。

更

犯

罪

名

防

制

條

例

毒

品

危

害

公

共

危

險

罪

竊

盜

罪

詐

欺

罪

械

管

制

條

例

槍

砲

彈

藥

刀

項目別

人數（人）

原 犯 罪 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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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所述，結論如下： 

一、 假釋出獄 

（一） 近 10 年假釋出獄受刑人計 10 萬 8,734 人，占實際出獄受刑人之

31.6%，除 107 年及 111 年外，各年占比均在三成以上；女性假釋

出獄受刑人占實際出獄受刑人之比率為 35.6%，高於男性之 31.2%。 

（二） 假釋出獄受刑人以 30歲以上至 40歲未滿(占 31.7%)及 40歲以上至

50 歲未滿(占 30.4%)之中壯年居多；惟 50 歲以上者占比呈上升，

110年起超越 30歲以上至 40歲未滿者，排名第二。 

（三） 假釋出獄受刑人主要罪名以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占四成五最多，

竊盜罪及詐欺罪分居二、三位，占比均不及一成，惟詐欺罪於 108

年超越竊盜罪居第二位，且 110年起占比超過一成。 

（四） 假釋出獄受刑人應執行刑，以有期徒刑三年未滿者占四成最多，三

年以上至五年未滿者占二成三次之。 

（五） 有期徒刑假釋出獄受刑人 10萬 8,077人，平均在監執行率 74.2%；

主要罪名中，竊盜罪、公共危險罪、搶奪強盜及海盜罪之平均在監

執行率(79.3%、79.0%、75.7%)高於整體。 

（六） 無期徒刑假釋出獄受刑人 657人，平均在監執行時間為 17.9年，主

要罪名中以恐嚇及擄人勒贖罪 19.5年最長，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

17.2年最短。 

二、 撤銷假釋 

（一） 近 10年撤銷假釋人數計 1萬 8,407人，撤銷假釋原因為假釋中故意

更犯罪判決確定者占五成七，110 年起降至三成四以下，主因大法

官第 796號解釋及刑法第 78條修正之影響。 

（二） 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判決確定而遭撤銷假釋之 1萬 570人中，原犯

罪名及更犯罪名均以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最多，分別占 53.4%、

61.4%；原犯罪名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、公共危險罪及竊盜罪

者，以更犯同罪較多，分別為 80.0%、63.6%及 42.0%。 

監獄為辦理假釋作業，延聘心理、教育、社會、法律、犯罪、監獄學等

領域之學者專家擔任審查委員，並將受刑人犯後態度與家庭支持度、被害人

與社區意見及再犯風險納入審查，力求客觀、公正及兼顧多元面向。 


